
1

广西泽丰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2026 年度北岸综合整治项目（BHZC2025-C3-020056-GXZF）

竞争性磋商公告附件

一、技术要求

序

号

项目

名称

数

量
单位 服务内容及详细要求

1

2026

年度

北岸

综合

整治

项目

1

1 项

一、项目基本要求：

1.保安服务范围：对北海市城市北岸海滩区开展集中综合整治。

2.保安服务内容：负责在北岸沙滩区域开展巡逻整治，重点整治流动摊贩

违规摆卖、违规停车、噪音扰民、不牵绳遛狗等违规行为，劝导下海游泳群众，

劝离整治区域内燃放烟花的群众，协助执法人员做好北岸整治的其他工作。

3.工作时间：每天 8.5 小时，下午 16:30 至第二天凌晨 01:00。

4.保安人员的数量：至少配置 15 名保安人员开展工作，其中包括具有安

保经验的保安队长 1 名，保安员 14 名。

5.预算金额：按每人每月服务费不高于 3700元（最终以合同签订为准），本

项目总预算为人民币陆拾捌万元整（¥680000.00），最高限价为：¥680000.00。

6.保安人员资质要求：成交供应商派出的所有保安人员均须持有保安员

证，必须是按国务院《保安服务管理条例》相关规定招聘录用的，必须经过

正规的保安培训；须具有初中以上学历，年龄在 18-55（含）周岁，男性，身

高 1.65 米（含）以上，五官端正，身体健康。

7.保安人员的服务要求：

7.1 责任心强，敬岗爱业，听从指挥，文明用语，表达能力好；不与游客

起冲突，维护采购人形象：为人忠厚，有集体荣誉感，有较强团队精神，胜任

保安工作；没有因违反法律法规受到行政拘留或刑事制裁的不良记录；

7.2 负责每日对重点部位和场所进行巡查和记录，确保疏散通道和安全出

口畅通，对发现的消防安全隐患应及时整改并上报采购人；

7.3 负责处理紧急突发事件，并及时向采购人汇报；

7.4 保安人员负责其他属于正常保安业务范围内的事项；

7.5 值班保安人员当班时要统一着成交供应商的保安服装，并佩戴帽子，

穿深色鞋子，能认真履行职责，无睡觉、离岗、串岗聊天及打牌、看书、玩手

机、或出现与工作无关的事情的现象。

7.6 对采购人临时安排的工作，应无条件接受并认真执行。

二、其它服务要求：

1.成交供应商需在约定期限内派出保安人员，并协助采购人对派驻的保

安人员进行管理，包括及时更换不称职或违规的保安人员，加强对派出保安

人员的在岗培训、监督和管理；不得安排已在采购人有违规记录行为的保安

人员重新上岗。成交供应商对派出的保安人员须有严格的管理和检查考核制

度，签订合同后，成交供应商应向采购人提供与派驻的保安人员签订的劳动

合同(复印件)。

2.采购人临时性安保工作(地点限市区范围)所需人员时，由采购人提前一

个星期书面告知成交供应商，以便成交供应商做好相关人员准备和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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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成交供应商为派出的保安人员发放的基本工资，不得低于北海市最新的

最低工资标准，并按国家和自治区规定为派出保安人员向社会保险机构缴纳各

种保险费，包括失业、养老、工伤、医疗等项保险费，成交供应商要依照劳动

法等法律法规足额支付派出保安人员的法定节日或工作超时加班等相关费用。

保安人员在执勤中，因公受伤，致残甚至牺牲，其医药费、抚恤金等费用由成

交供应商按规定办理相关理赔等事宜，保安人员因公伤、残、亡的合理开支超

出保险理赔的部分，由成交供应商负担；成交供应商与保安员的劳动合同、工

资、社保、福利应接受劳动监察部门的监督。

4.采购人指定执勤区域的人员受到威胁或遭到人身损害时，成交供应商保

安人员应积极协助采购单位人员脱离危险并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使伤害或损

失减到最低限度，并及时报警。

5.在服务期间因成交供应商的责任导致财产或人身伤害，给采购人造成的

相关损失的，成交供应商须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由成交供应商负责赔偿。

6.如发生突发事件，须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做好应急处置工作；并在第一

时间向采购人报告，同时按突发事件的性质及时将相关信息通报有关部门。

7.成交供应商对保安服务范围内的不安全隐患有义务向采购人提出改进

意见，采购人应认真研究解决，采购人未采取有效措施而造成财产损失的，成

交供应商不承担责任。

8.成交供应商应对采购人进行定期回访，认真听取采购人对保安工作的有

关意见，采取措施进行整改，并将整改意见反馈给采购人。

9.保安人员配备的服装及相关警械费用均由成交供应商负责。

（二）商务要求

1.服务开始时间：签订合同后即派遣保安人员上岗开展工作。

2.服务期限：2026 年 1 月 1日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

3.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4.服务标准：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以及满足采购人的所有服

务标准。

5.合同签订时间：自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

6.售后服务要求：

（1）成交供应商必须提供 7*24 小时电话咨询服务，不限次数，接到突发事件通知后马上响应，需在 1

小时内指派具有相关专业能力的人员到达指定现场；如遇大型会议及接待活动需临时增加保安人员的，成交

供应商应及时提供相应服务配合采购人工作，确保采购人工作顺利进行。相关费用以实际市场价双方协商处

理。

（2）成交供应商在服务履行期间接触的所有信息必须具备保密的义务，否则采购人有权追究其相关法

律责任。

7.验收：

（1）验收过得中所产生的一切费用均由成交供应商承担，报价时应考虑相关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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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成交供应商在项目验收时由采购人对照磋商文件的服务内容及指标全面核对检验，如不符合磋商

文件的技术要求以及提供虚假承诺的，按相关规定做违约处理，成交供应商承担所有责任和费用，采购人保

留进一步追究责任的权利。

8.磋商报价为全包价，报价包括但不限于服务人员的伙食费、住宿费、服务费、管理费、交通费、服装

费、警械装备费、培训费、技术支付、验收费、利润、税金、保险、采购代理服务费等可预见及不可预见的

一切成本和费用的总和。除本项目合同价款及采购人认可的特殊情况外，采购单位不再为本项目另付任何其

他费用。

9.付款方式：成交供应商于每月 10 日前向采购人提供上月服务费用的等额税局正式发票，采购人收到

发票且支付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在 5 个工作日内（遇节假日顺延）以银行转帐的方式支付给成交供应商。若

成交方人员与成交供应商产生相关劳务、劳资纠纷等事宜均与采购人无关，采购人不得干涉成交供应商的

工资制定标准。


